第二章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服务项目中伴随货物的，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附件1），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其他电子文件（加盖投标人电子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3）服务项目中伴随的货物包含列入《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产品，应当按照《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技术要求》等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提供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如投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服务需求一览表

	标段
	1分标

	采购清单及服务数
	序号
	采购服务名称
	单位
	数量
	服务参数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2）

	
	1
	电话咨询服务外包工作
	项
	1
	一、项目背景

为确保我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医保咨询服务工作持续开展，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南宁市医疗保障业务的电话咨询服务工作。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工作内容及要求
1. 配合采购方开展2026年1-12月医疗保障业务相关来电接听、答复、回访及相关协调处理工作以及在线医保业务答复。
2. 配合采购方建立健全工单处理机制，负责处理2026年1-12月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相关部门转派工单，负责签收、办理、协调、催办、反馈等工作，确保工单处理能达到2026年度南宁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相关考核要求。
3. 中标供应商需按月、半年、年度出具项目分析报告，简述话务及工单处理情况，汇总分析数据，梳理热点问题、研判相关舆情，并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

4. 配合采购方及时梳理、采编、审核、更新知识库内容，为解答来电提供知识储备。
5. 定期派业务骨干对话务员进行业务知识、应答技巧等培训或现场指导，建立健全培训机制。

6. 配合采购方承担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相关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工作人员要求：

▲中标供应商原则上需安排一支10人（含）以上相对稳定的服务团队，团队人数应相对稳定，且需设置1-2名工作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1.熟练掌握医保业务知识，能在线快速作答医保业务有关来电以及在线业务答复。
2.学历要求：高中、中专或以上学历。
▲3.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和办公软件。

▲4.普通话标准流利、吐字清晰，语言沟通能力良好。根据需要提供少数民族语言、外语和壮语、白话等方言服务。

▲5.汉字录入速度不低于35字/分钟。

6.新进坐席员入职年龄在35周岁以下，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7.服务团队全部人员要严格遵守采购方的保密、安全、工作纪律等各项要求。

8.团队中至少有1人擅长撰写、整理文字材料，专业为汉语言文学、文秘、行政管理、社保、传媒等相关专业，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行政管理相关工作2年以上，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专业、学历和年龄等要求。

9.中标供应商派出的服务团队人员须满足本需求中“（一）工作内容及要求”的完成标准，若出现工单数量高峰等情形，供应商应主动采取增派人员、调整工作时间等必要措施保障工作任务按要求达成。 
▲（三）服务时间要求

1.每周一至周五法定工作时间（5×7小时）的人工语音接听服务、工单处理等服务。

2.能根据市政务服务局等有关部门的工作要求，适时调整服务时间。
▲（四）服务场所要求

1.服务团队办公地点需服从采购方安排，根据工作实际，进驻采购方或其他相关部门所在地办公。
2.团队人员使用的台式电脑、录音电话机、移动硬盘、打印机及相关耗材、办公桌椅等办公设备统一由中标供应商配置。
▲（五）培训和业务要求

1.新招录坐席员上岗前必须进行理论知识(组织文化、岗位要求、政策知识、话务礼仪与咨询技巧)、跟班学习等为期60天的岗前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培训工作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2.中标供应商须制定日常培训计划，安排坐席员参加至少每月一期的业务政策培训（包括新政策出台的业务政策培训），进一步认同组织文化和目标，增强团队意识和凝聚力，提升业务水平和应答技巧，以不断满足咨询者的需求、提升咨询者的满意度。

3.因项目工作特殊性，如工作人员长期休假（如产假等），须在员工休假前2个月补派对接工作的相关人员进行跟班培训，以便后期做好工作交接。

（六）管理需求

▲1.中标供应商应具备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包含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

2.中标供应商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具备完善健全的各项管理制度，至少包括安全保密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人员聘用制度、培训管理制度、人员考核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考勤管理制度等。
	其他未列明行业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时间：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二、服务期限：一年，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完成所有服务。
三、服务地点：采购方指定地点。

四、规范标准：符合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五、验收标准：根据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承诺进行验收。

▲六、投标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外包服务总承包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方将不予支付中标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总报价中。

投标报价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费用：

坐席人员工资（坐席员在依据相关规章制度提供相应劳动后，应保证其工资收入相对稳定并适当增长，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按时足额缴纳）；

2. 管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座席人员的招聘、培训）；

3. 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

4. 其他费用（如劳务、管理、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更新升级等费用）。

▲七、其他要求

（一）中标供应商聘用员工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的有关规定，对员工的疾病和人身安全负责。发生的劳资纠纷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二）拟投入人员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投标供应商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三）投标供应商应确保档案信息安全不外泄。

（四）保密要求：中标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对本项目所有项目信息以及接触到的材料予以保密，未经采购方书面许可，中标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的任何内容。

▲八、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项目经费分三期支付。合同签署并开展工作后5个月内，采购方向中标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的50%；开展工作后10个月内，采购方向中标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的40%；全部服务完成并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采购方向中标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的10%（若验收不合格，该笔款项暂不予支付，供应商须无条件整改直至验收合格后方能支付；若供应商无法整改或经整改仍无法达到验收合格标准，采购方有权不予支付该笔款项）。中标供应商自收到每笔款项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给采购方。 
九、请根据评分办法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的实施方案（含服务内容的理解、工作方案、外包管理团队能力、班组建设、企业文化建设、运营管理体系、安全管理能力、应急处理能力分）。

	其他说明
	一、进口产品说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

□本表的第  项服务所涉及的货物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全套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其他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投标，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本分标服务所涉及的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二、其他

1、是否进行演示：否

2、是否要求提供样品：否

3、是否现场踏勘：否

4、合同延续年限、条件和方式：本项目合同到期后不续签。


